附件2
宣讲评审标准

1．宣讲主题（25分）：主题鲜明，导向正确。能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帮助团员解决思想问题，特别是理想、信念、宗旨、作风等方面的问题，形成向上向善的积极导向。
2．宣讲内容（40分）：内容丰富，逻辑清晰。能紧扣主题设计内容，结构严谨，主线明晰，观点准确，内容丰富，衔接顺畅，素材选用得当，有一定的信息量，语言贴合学生特点，能够将理论用学生能够听得懂、听得进的生动语言进行阐释。
3．宣讲形式（15分）：形象生动，引人入胜。能紧扣主题和内容设计讲授形式，有较好的讲授技巧，口头表达清晰准确流利，仪态端庄大方，表情和肢体语言得体，感情饱满有感染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4．宣讲效果（20分）：目标明确、达到预期。能结合共青团员、少先队员身心特点，共鸣感强，宣讲效果好。
